
《云浮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为了加强对云浮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充分发挥其在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作用，云浮市科学技术局制定了《云浮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于2026年6月1日正式实施。

　　一、制定背景
　　工程中心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是聚集和培养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产学研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原《云浮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管理办法》（云科〔2021〕2号）已到期失效，为规范云浮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与运行管理，使我市政策与省现行管理办法相衔接，提升政策执行效率与引导作用，为我市争创省级平台强化市级基础与储备，我局参照《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起草了《云浮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以进一步规范管理，促进工程中心健康发展。

　　二、制定依据
（一）《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

（二）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的通知（粤科规范字〔2022〕12号）。
　　三、主要内容
《云浮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共分6章，24条，主要包括总则、管理职责、申报建设、运行管理、评估考核以及附则等6个方面内容，各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第一章 总则

共有4条。明确了管理办法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工程中心的定义内涵、功能定位和建设原则。第三条将工程中心明确为依托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法人单位建设的科研实体。

（二）第二章 管理职责

共有3条。明确工程中心管理部门、本地区主管单位和责任主体的职责范围，进一步完善了管理体系。第七条规定工程中心建设和运行所需的经费投入由其依托单位提供保障。

（三）第三章 申报建设

共有3条。明确工程中心的申报单位、建设条件和申报程序。工程中心申报单位须为云浮市注册登记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法人单位，主要科研场所设在云浮市内，并满足7个方面的要求。

（四）第四章 运行管理

共有6条。明确工程中心实行依托单位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和技术委员会咨询制。提出工程中心主任应由依托单位全职科技人员担任，并支持有条件的工程中心设立科研助理岗位。明确工程中心各种变更管理事项和变更事项的审批、报备对象。鼓励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区域创新发展需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依照法律规定在资金、人才、税收和土地等方面给予支持。

（五）第五章 评估考核

共有6条。规定每年6月30日前按要求向依托单位所在地县级科技主管部门提交年度建设报告。明确工程中心的评估周期、评估考核流程、动态评估结果等级等内容。明确了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晋升为省级的，自动退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序列，不再纳入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评估范围。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取消工程中心资格的8种情形。

（六）第六章 附则

共有2条。规定工程中心命名规则，管理办法的施行日期及有效期。
四、主要特点
　　一是明确工程中心定位和作用。突出工程中心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作用。

　　二是明确工程中心建设程序。鼓励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根据产业创新发展的需求，先行开展内设研发机构建设，在达到一定条件后，直接申报建设为市工程中心。明确工程中心实行由主管单位负责审核推荐，市科技局组织开展评审工作，依据专家评审意见择优确定列入工程中心建设名单并进行公示。

　　三是健全评估考核制度。强化对工程中心的激励引导，明确每3年参加一次评估考核，实施“优胜劣汰”运行机制，鼓励所在地主管单位结合本地区实际对取得较好建设成效的工程中心给予支持，充分发挥工程中心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